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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市 人 民 政 府

枣政字〔2023〕3号

枣庄市人民政府
关于贯彻落实失业保险省级统筹的

实施意见

各区（市）人民政府，枣庄高新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失业保险省级统筹的实施

意见》（鲁政字〔2022〕230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做好

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工作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严格执行统一的失业保险政策

统一参保单位及其职工的缴费费率和缴费基数核定办法，加

快推进失业保险应保尽保。统一待遇领取政策和待遇标准确定办

法，完善失业保险待遇调整机制。统一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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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基金支出适用对象、申领条件。

二、实施基金统收统支管理

（一）2023年 1月 1日起，按照“收支两条线”规定，失业

保险基金省级统一集中管理，全额缴拨，统收统支。

（二）基金统收统支。税务部门征收的失业保险费（含滞纳

金，下同）统一缴入省级国库，再定期转入省级失业保险基金财

政专户。转移收入、其他收入等通过市级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户归

集到省级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户。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将各区

（市）申报的基金支出用款计划汇总后，向省级失业保险经办机

构申报全市基金支出用款计划，待收到省拨付资金后及时将区

（市）所需资金拨付至各区（市）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户，各级失

业保险经办机构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列支。

（三）2022年 12月 31日前，全部结清应付未付的各项失业

保险政策支出。2022年 12月 31 日全市失业保险累计结余基金封

定作为历史结余基金存放在我市失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，由省级

统一管理，在出现基金收支缺口时统一调度使用。

三、强化基金预算编制

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编制全市基金预算初步草案，其中基

金收入预算初步草案由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会同市级税务部门

编制。市级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部门对基金预算初步

草案审核通过后，报省级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部门。

四、建立基金收支缺口分担机制

市政府根据全市基金收支状况，在综合考虑各区（市）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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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发展、人口结构、就业状况、财政投入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，

结合省对市基金缺口分担比例和市基金结余数额，合理确定市与

区（市）基金缺口分担办法。

（一）合理分担基金收支缺口。省级统筹后，失业保险基金

预算内当期收支缺口，按照省级统筹基金承担70%、市和区（市）

政府承担30%比例分担。在贯彻省级统收统支政策基础上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对于各区（市）完成基金收支预算后存在的基金缺口，

原则上按照市级统筹基金承担70%、区（市）承担30%的分担比例

解决。

由于我市失业保险基金有结余，分担部分先从封定的历史结

余基金中支出。全市失业保险基金无可用结余时，当期收支缺口

由省级统筹弥补后，剩余缺口分别由各区（市）政府承担，市本

级由市政府承担。对于因市、区（市）原因未完成基金收入预算

或超预算支出造成的预算外缺口以及违规支出，由同级政府全额

承担。

各区（市）具体分担比例根据扩面计划、基金收入预算完成

情况、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、财政困难程度、失业人口等因素

进行适当调整，调整幅度不超过5%。

（二）及时上解缺口分担资金。当年基金收支缺口先由省级

统筹基金垫付，市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下达的

我市基金收支缺口、政府分担数额和资金上解时间等情况，在规

定时间内将我市应分担的缺口资金足额上解到省，同时各区（市）

应及时将本区（市）应分担的缺口资金足额上解到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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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适时调整责任分担办法。受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、

失业保险制度调整等因素影响确需调整责任分担办法时，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研究提出调整方案，报市政府同意后，

可适时进行调整。

五、提升经办服务管理和信息系统使用水平

（一）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尽快理顺服务管理体制，健

全服务管理机构，逐步实行经办业务统一管理。加强队伍能力建

设，合理配备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工作力量。积极靠上指导，推

动业务下沉，不断加强我市失业保险经办业务标准化建设。

（二）不断提升经办人员对业务信息系统、资金管理系统的

使用水平。支持全省实时联网通办，实现相关部门信息系统数据

共享、收入对账信息化和业务协同。推进业务经办和基金财务数

字化监管，推进社会保障卡实体卡和电子卡全面应用。

六、健全风险防控体系，实施运行绩效评价

（一）健全多方位基金管理风险防控制度。落实基金管理主

体责任，制定内部控制制度，加强经办日常稽核内控，实现岗位

相互监督、业务环节相互制约。强化信息系统技术监控，统筹防

控业务审批风险、财务管理风险、经办管理风险、征收管理风险、

信息系统管理风险。健全基金监督和经办稽核内控机构，配齐配

强工作人员。坚持属地监督，夯实本级监督责任，严肃查处基金

违规违法行为，确保基金安全。

（二）开展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运行绩效评价。按照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统一安排部署，对各区（市）同步开展绩效评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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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评价政策执行、参保扩面、基金征缴、经办服务、风险防控

等失业保险工作开展情况。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，聚焦绩效评

价中发现的问题，加大督促指导力度。

枣庄市人民政府

2023年 1月 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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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察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枣庄军分区战备建设处。

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月19日印发


